
100年專技人員普考華語導遊人員考試陳○○等 3人因試題答案更正

疑義致補行錄取事件決定要旨及說明 

一、案情摘要 

陳○○、李○○、薄○○等 3 人參加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

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華語導遊人員類科考試，其中陳○○、李○○之總成績

皆為 59.58分，致未獲及格；而薄○○之總成績為 65.00 分，雖已獲及格，

惟三人皆因質疑應試科目「導遊實務（二）（包括觀光行政與法規、臺灣地

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、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、兩岸現況認識）」第 20

題之答案由（D）更正為（B）之處理有誤，分別提起訴願。 

案經考試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作成訴願決定，將原處分撤銷，由本部另為

適法之處分。本部即召開行政爭訟事件處理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，邀集交通

部觀光局代表、本考試典試委員會「實務組（二）」召集人、典試委員、試

題疑義會議與會委員及公法學者，就訴願決定及系爭試題答案疑義進行研

商，經決議該題維持原公告更正答案（B），並據以對陳○○等 3人重為不及

格處分，其總成績仍與原寄發成績及結果通知書相同。 

嗣陳○○等 3人不服本部重為之處分及系爭試題答案之處理結果，再次

提起訴願，經考試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於 100年 12月 5日作成「原處分撤銷，

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，依訴願決定之理由，另為適

法之處分」。其主要理由為：系爭試題所謂「某特約導遊大專以上學校畢業，

在旅行業任職多久，才能接受經理人訓練，訓練合格取得經理人資格？（A）

三年以上、（B）四年以上、（C）五年以上、（D）六年以上」，其題幹第一句

已限定主體為「某特約導遊」，而第二句「在旅行業任職多久」之「任職」

並未如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段規定使用「專任」一詞，

是將系爭試題理解為「非專任於旅行業之某特約導遊大專以上學校畢業」，

始符合一般語言使用之邏輯及習慣，況縱將系爭試題題幹第二句所稱在旅行

業「任職」，擴張解釋包含「專任及兼任」，則選項（B）、（C）、（D），均可能

與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要件相符，致生無「單一正

確」答案之疑義。考選部試題疑義會議之處理結果將原公布答案（D）更正

為（B）核有違誤，並非指摘該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，須重為調查事證另為

處分。故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時，即應受上開訴願決定之法律見解拘束，不

得仍為與已撤銷之原處分相同內容之處分。 

本部乃召開行政爭訟事件處理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並邀集相關學者專家

與會研商，經決議略以，依訴願決定意旨，該題之答案更正為（B）或（D）。

並針對該類科應考人重新計算成績，計有李○○等 84 名總成績均達及格標



準，予以補行錄取（含陳○○及李○○2訴願人）。 

二、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或法律原則 

司法院釋字第 553號解釋、行政法院 85年度判字第 1987號判決意旨、

訴願法、典試法、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

法、旅行業管理規則 

三、後續處理 

（一）為減少試題疑義及後續引發之爭訟事件，本部將歷年更正答案之試題

及理由歸因進行彙整，於召開題庫工作會議或辦理測驗式試題臨時命

題作業時提供命（審）題委員參考，提醒委員加強注意試題題幹及選

項之設計應更周延，審慎確認答案之正確性，俾減少更正答案之情

形，確保考試之公信力。 

（二）對於擔任典試工作有疏失之人員，不再遴聘或定期停止遴聘。 

  



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考臺訴決字第

156號  

訴願人：陳○○ 

訴願人因參加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華語導遊

人員類科考試未獲及格事件，前經本院 100考臺訴決字第 122號訴願決定撤銷原

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，復以不服考選部民國 100 年 9 月 29 日選

專一字第 1003302358號函重為不予及格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下：  

主  文 

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依訴願決定之理

由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事  實  

緣訴願人參加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華語導遊

人員類科考試，總成績 59.58 分，未達及格標準 60 分，致未獲及格，訴願人不

服，質疑「導遊實務（二）」科目測驗試題第 20題(下稱系爭試題)公布更正之答

案(B)有誤，提起訴願，前訴經本院 100 年 8 月 1 日 100 考臺訴決字第 122 號訴

願決定：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另為適

法之處分。」考選部於 100年 9月 29日以選專一字第 1003302358號函重為處分

仍為不予及格，訴願人不服，於同年 10 月 6 日（郵戳日期）復經由考選部向本

院提起訴願，請求撤銷原處分，案經考選部檢卷答辯到院。 

理  由 

按訴願法第 95條規定：「訴願之決定確定後，就其事件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

之效力；就其依第 10條提起訴願之事件，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，

亦有拘束力。」同法第 96條規定：「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

為處分者，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，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。」

次按「行政訴訟法第 4 條『行政法院之判決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

力』，乃本於憲法保障人民得依法定程序，對其爭議之權利義務關係，請求法院

予以終局解決之規定。故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，如係指摘事

件之事實尚欠明瞭，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為處分時，該機關即應依判決意旨

或本於職權調查事證。倘依重為調查結果認定之事實，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

誤，雖得維持已撤銷之前處分見解；若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

決，係指摘其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，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院判決之拘束。」

司法院釋字第 368號解釋可資參照。本院作為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之訴願管轄機關

及依訴願決定拘束力之作用，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，除有在訴願決定作成時未發



現之新事證，或訴願決定明顯預留餘地外，不得為與已撤銷之原處分相同內容之

處分。 

本案前經本院 100考臺訴決字第 122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，命原處分機關

另為適法之處分，其理由已指明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：「旅

行業經理人應備具下列資格之一，經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、團體訓

練合格，發給結業證書後，始得充任：……三、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

格，曾任旅行業專任職員 4年或特約領隊、導遊 6年以上者。」系爭試題所謂「某

特約導遊大專以上學校畢業，在旅行業任職多久，才能接受經理人訓練，訓練合

格取得經理人資格？……」，其題幹第一句已限定主體為「某特約導遊」，而第

二句「在旅行業任職多久」之「任職」並未如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

3款中段規定所使用之「專任」一詞，是將系爭試題題幹所稱「某特約導遊大專

以上學校畢業，在旅行業任職……」理解為「非專任於旅行業之某特約導遊大專

以上學校畢業」，始符合一般語言使用之邏輯及習慣，況縱將系爭試題題幹第二

句所稱在旅行業「任職」，擴張解釋包含「專任及兼任」，則選項（B）4 年以

上、（C）5年以上及（D）6年以上，均可能與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條第 1項第

3款規定之要件相符，致生並無「單一正確」答案之疑義。原處分對於系爭試題

之答案由原公告之答案(D)公告更正為(B)核有違誤，並非指摘該事件之事實尚欠

明瞭，須重為調查事證另為處分。故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時，即應受上開訴願決

定之法律見解拘束，不得仍為與已撤銷之原處分相同內容之處分。 

本案訴願人因參加 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華語

導遊人員類科考試，總成績 59.58 分，未達及格標準 60 分，致未獲及格，訴願

人不服，質疑系爭試題公布更正之答案(B)有誤，提起訴願，前訴經本院 100 年

8月 1日 100考臺訴決字第 122號訴願決定，將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

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考選部爰於 100年 8月 31日召

開該部行政爭訟事件處理委員會議第 21 次會議，並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

家與會，經決議略以依旅行業實務界認定「任職」指的就是專職，旅行業管理規

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規範的主體並無所謂任職於旅行業的特約導遊，系

爭試題題幹中「在旅行業任職」之「任職」一詞，只能解釋為專任職員，至同條

項款規定中使用「專任」一詞，主要是為與觀光科系學生至旅行業實習作一區別；

又系爭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題幹所稱「才能」係指「至少」需幾年年資，因此本

題最適當的答案為(B)4 年以上。考選部乃據以 100 年 9 月 29 日選專一字第

1003302358號函重為訴願人不予及格之處分。 

惟按本院上開訴願決定意旨，從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

之用語，涵攝於系爭試題題幹所表徵之文句，推導出最符合一般語言使用之邏輯



及習慣之解釋，其理由均已詳細載明於訴願決定書中。至考選部所稱該條項款依

實務界認定「任職」一詞即指「專任」而言，既未舉證說明此為立法原意，不僅

與法律解釋應優先依文義客觀解釋原則不符，且有倒果為因之謬誤。準此，考選

部所為重新處分應受上開決定書見解之拘束，不得任意變更。否則，即與訴願法

第 96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4條：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」之

規定有違。本案考選部重為訴願人不及格之處分，仍有違誤，應予撤銷，由原處

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5 日 

  



 


